
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学活动的若干补充规定 

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对工程实践教学的要求，

进一步规范教学活动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确保教学活动安全有

序进行，特制订如下几点补充规定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关于考勤制度的相关规定 

严格执行考勤制度！每次课前必须点名，迟到、早退、

请假、旷课等现象必须记录在实训记录卡上，并标明对应的

工种；原则上不请事假，病/事假必须履行相关手续！ 

二、关于实训记录卡填写规范 

实训记录卡是反映学生实习期间真实情况的重要书面

凭证，必须如实、完整地按行分列分别填写。 

实训记录卡必须按照应到学生人数填写。 

实训考勤：有异常情况的如实填写。比如实习时间为 1.5

天，每个半天如有迟到/早退/请假/旷课，都必须注明。 

实训记录卡上交前必须签全名和时间，时间具体到“年

月日”。 

三、关于实习报告批改的规定 

实习报告必须按时布置学生完成，并及时批改！如发现

未按时完成的要督促完成，并批改，实习报告上必须签全名

和时间，时间具体到“年月日”。 

四、关于补修的相关规定 



补修对象：正常实训期间，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完成实训

且履行了相关正当手续者，在实训周期结束后给予“补修”

机会； 

补修按正常实训对待，填写实训记录卡； 

五、关于实训时间安排的相关规定 

根据教务处下达的教学计划，中心具体安排实训内容和

相应时间，指导老师不得擅自更改实训时间，不得提前结束

实训课程；如遇特殊情况，中心统一安排。 

未尽事宜，由部门会议修改决定并公布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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